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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第 04/05 號 文 件 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引 言  

 

  本 文 件 匯 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(工 作 小 組 )的 工

作 進 度 ， 特 別 提 述 持 份 者 參 與 過 程 的 諮 詢 結 果 ， 以 便 制 訂 香

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。  

 

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報 告  

 

2 .   為 制 訂 定 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

會 把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分 為 以 下 五 個 階 段 —  

 
I .  找 出 試 點 範 疇  

II .  擬 備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 

II I .  直 接 讓 更 廣 泛 的 社 會 人 士 參 與  

IV.  報 告  

V.  政 府 付 諸 行 動  

 

3 .   隨 著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峯 會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

舉 行 完 畢 後 ， 參 與 過 程 的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( 即 第 三 階 段 ) 正 式 結

束 。 工 作 小 組 在 三 個 支 援 小 組 的 協 助 下 ， 已 評 估 公 眾 的 意

見 ， 並 已 考 慮 各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對 “  誠 邀 文 件 ” 和 社 會 參 與 過

程 諮 詢 結 果 的 正 式 回 應 。  

 

報 告 初 稿  

 

4 .   載 於 附 件 A 的 報 告 初 稿 對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作 出 檢 討 ，

其 中 第 三 章 集 中 提 到 從 持 份 者 的 回 應 歸 納 出 的 原 則 及 三 個 支

援 小 組 所 建 議 的 目 標 。 報 告 第 四 章 撮 述 政 府 對 這 些 原 則 和 目

標 的 回 應 ， 以 及 對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的 回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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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 報 告 第 五 章 列 出 一 系 列 的 建 議 擬 稿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這

些 建 議 並 不 代 表 工 作 小 組 本 身 的 建 議 ， 而 是 作 為 依 據 ， 讓 委

員 會 根 據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諮 詢 結 果 及 政 府 的 回 應 ， 決 定 提 出

甚 麼 建 議 。 委 員 會 委 員 或 想 按 需 要 修 改 、 刪 減 或 增 添 建 議 。  

 

社 會 參 與 過 程  

 

6 .  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是 委 員 會 的 一 個 初 步 嘗 試 ， 用 以 設 計 一

個 廣 泛 參 與 、 兼 容 並 蓄 和 具 透 明 度 的 過 程 ， 讓 持 份 者 一 同 參

與 制 訂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。 載 於 附 件 A 的 報 告 第 六 章 簡 要 檢 討

參 與 過 程 ， 並 建 議 可 行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委 員 或 許 亦 希 望 對 此 章

提 出 修 改 建 議 。  

 

7 .   在 考 慮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成 效 時 ，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—  

以 及 參 加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集 思 會 的 委 員 會 委 員  —  亦 曾 問

及 是 否 需 要 檢 討 體 制 架 構 ， 以 便 進 一 步 發 展 參 與 過 程 。 他 們

特 別 關 注 到 委 員 會 獲 得 資 源 的 程 度 ， 因 這 首 輪 工 作 在 很 大 程

度 上 依 靠 自 願 參 加 人 士 和 伙 伴 機 構 的 努 力 ， 而 自 願 參 加 人 士

和 伙 伴 機 構 並 不 總 是 可 抽 出 時 間 投 入 這 些 活 動 。  

 

8 .   委 員 或 想 就 是 否 向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提 供 適 當 程 度 的 體 制

支 援 ， 以 進 一 步 加 強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一 事 ，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未 來 工 作  

 

9 .   經 考 慮 各 委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將 修 訂 及 整 理

載 於 附 件 A 的 報 告 ， 作 為 委 員 會 就 三 個 試 點 範 疇 (固 體 廢 物 管

理 、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)的 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

的 正 式 意 見 。 報 告 將 登 載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網 站

(www.susdev .org .hk )  。 按 照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第 五 階 段 所 述 ，

“ 在 聽 取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後 ， 政 府 將 發 表 策 略 文 件 ， 概 述 在 各

試 點 範 疇 為 邁 向 可 持 續 發 展 未 來 所 需 的 措 施 ” 。 ( “ 誠 邀 回

應 ” 文 件 第 一 章 )。 我 們 預 計 政 府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中 發 表 該

文 件 。  

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 


